
武汉心理学会会员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会会员发展、服务及管理，依据本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心理学学科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或机构，承认本会章程，提交入会申请审核通过，按时缴纳会费，可成为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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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会员类别与入会资格
　　第三条 本会会员有个人会员、单位会员，个人会员是学会的主体。
　　第四条 个人会员包括普通会员、学生会员、外籍会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普通会员：具有心理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心理学工作者；或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从事心理学工作1年以上并有一定工作成绩的心理学工作者。
　　（二）学生会员：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就读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指国家统招的研究生，不包括在职攻读学位的学生。
　　（三）外籍会员：对在心理学领域有较高成就，对我国友好，愿意与本会联系、交流和合作的外籍心理学工作者，经本人申请，本会两名会员或分支机构推荐，由常务理事会批准吸收为外籍会员。
　　第五条 单位会员包括学术单位会员、企业单位会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学术单位会员：国内有一定数量中国心理学会会员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单位、学术团体。
　　（二）企业单位会员：具有一定数量心理学及相关专业科技人员，或主要开展心理学相关业务和服务，愿意参加学会有关活动，支持学会工作的、合法设立的企业。
　
第三章 入会程序
　　第七条 个人会员的入会程序：
　　（一）个人申请者网上提交入会申请，需由本会一位会员推荐；
　　（二）常务理事会委托秘书处审批，外籍会员须报武汉市科协审批；
　　（三）秘书处通知会员入会批复情况；
　　（四）申请者缴纳会费后，个人会员资格生效，发给会员证。
　　第八条 单位会员的入会程序：
　　（一）申请机构网上提交申请表格及有关材料；
　　（二）秘书处审核；
　　（三）常务理事会审批；
　　（四）审核通过并缴纳会费后，单位会员资格生效。
　　第九条 具有以下情况不具备入会资格：
　　（一）曾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违背职业道德，或曾对本会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对本会声誉造成重大损害的个人申请者；
　　（二）有不良信用记录或对本会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对本会声誉造成重大损害的机构。

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学生会员、港澳台会员、外籍会员除外）；
　　（三）参加学会及所属分支机构的活动；
　　（四）获得学会服务的优先权和优惠权，向会员提供的服务和优惠措施由学会公布；
　　（五）对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和各项制度，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二）按时缴纳会费；
　　（三）积极参与本会的各项活动并宣传；
　　（四）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五）为本会的发展献策出力；
　　（六）及时更新会员本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第五章 退会
　　第十二条 会员因故要求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资格及获得的服务停止，已缴纳的会费不退。
　　第十三条 会员在一届内不缴纳会费，视为自动退会，再次申请入会需重新审批。不缴纳会费者，不能成为会员代表、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不能参加学会各类推荐评选活动。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学会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予以除名。

第六章 会费缴纳与管理
　　第十五条 会费标准由会员代表大会确定。
　　第十六条 会费按一届4年收取，有效期自换届次年的1月1日起至下一个换届年的12月31日止。老会员应在换届后次年续费，新会员的会费从批复当年交至本届结束。
　　第十七条 已连续两届缴纳会费且已正式退休，未担任学会任何职务的会员，可申请免交会费。
　　第十八条 收取的会费由本会统一管理，按照本会财务管理条例的规定使用。秘书处每年向会员公布会费的收取和使用情况。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条例由会员代表大会制定和修订，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条 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